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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财综法〔2022〕8 号 

 

 

 

各镇（街道）、市级各部门，高新区管委会各部门、三星堆管委

会各部门，各产业园区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印发的《四川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（川

财规﹝2021﹞12 号）和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会

计继续教育的通知》（川财会﹝2022﹞4 号）《德阳市财政局关于

组织开展 2022 年度会计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德市财会法

〔2022〕2 号）《德阳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行政事业单

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德市财会法〔2022〕3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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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做好我市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，现将有关

工作安排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深入贯

彻党的十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

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、

融入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，紧紧围绕服务全市经济社会

发展大局和财政中心工作，大力推进会计审计标准贯彻实施，切

实抓好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才队伍建设，持续强化会计领域法治

化建设，严肃财经纪律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，全力服务财政经济

运行宏观决策，积极推动我市会计事业实现新跨越、迈上新台阶。 

二、目标任务 

贯彻落实财政部《会计改革与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》和

财政厅《四川省会计改革与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》具体要求，

加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学习的覆盖面，有效提

升会计业务水平，不断提高会计核算信息质量，打造适应经济社

会发展形势和需要的会计人才队伍，更好服务我市建成西部现代

化典范城市的发展目标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加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管理 

1.人员范围。应当参加继续教育的人员包括具有会计专业技



- 3 - 
 

术资格的人员以及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从事会计工作的

人员。 

2.学习形式。会计人员可自愿选择网络培训、面授培训、参

加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合格、参加会计类专业会议、

参加会计类专业学历（学位）教育、承担会计类研究课题等多种

方式。 

3.学分登记。 

（1）参加网络培训的人员，在 “四川会计服务”网站（网

址：http://kj.scsczt.cn/）公告的会计继续教育网络培训机构名单

中，自愿选择网络培训机构进行学习。参加网络培训的人员完成

学习后由培训机构统一后台推送培训记录进行登记。 

（2）参加面授培训、单位组织培训的人员完成学习后由面

授培训机构或组织单位统一向市财政局报送培训记录进行登记。 

（3）以其他培训学习方式完成学习的人员自行登录“四川

会计服务”网站或“四川省政务服务网”财政厅页面在线申请办

理登记。 

4.及时补漏。若会计人员存在 2022 年度之前应当继续教育

却未参加继续教育的情形，则应当在本年度内补齐所差年度的继

续教育。 

（二）强化行政事业单位监督作用 

1.各部门应当按照本通知要求，督促本单位会计人员按时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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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2022 年度继续教育。 

2.若有单位自行组织继续教育，则该单位应当在实施培训前

5 日，以正式文件或函件向市财政局报送具体教学计划，明确培

训人数、培训时间、培训地点、培训内容和培训师资，并附培训

人员清单。 

（三）做好继续教育情况统计工作 

1.各部门（一级预算单位）按照要求，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

前将本部门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情况（附件）通过腾迅通报

送至财政局综合与法规股黄小曦，二级预算单位上报至主管部门，

由主管部门汇总后一同报送。 

2.请各部门认真填报信息、按时报送资料，做好开展会计人

员继续教育的各项工作。 

 

附件：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统计表 

 

 

广汉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5 日 

（联系人：黄小曦；联系电话：5229954）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广汉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5 日印发 


